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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刘社梅 董事 工作原因 宁桂兰

于帆 董事 工作原因 宁桂兰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贾洪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俞杰

会计机构负责人

（

财务总监

）

姓名 刘品

公司负责人贾洪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杰，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总监）刘品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

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９，６１４，０９３，６７７．４０ １９，５６４，０５６，２７５．６３ ０．２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６，４８８，５１６，９０４．０６ ６，５９９，２８７，８６２．４７ －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２６ ４．３３ －１．６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０３，３７０，６６３．９９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５９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５，８５５，１２７．９１ －６５，８５５，１２７．９１ －８５４．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８２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１，６０１．５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８２０．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１ －１．０１

减少

１．１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１．０５ －１．０５

减少

１．１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８９５．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８９，４００．００

收到的就业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３１９，５１１．１１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２，２８６，２４７．９４

主要为国债回购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２９，７８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６１，７１９．３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６５，４４０．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９０，５３３．７９

合计

２，８０５，７８８．３５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８，１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８３４，５１８，３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２４２，６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正元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３９３，８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建信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０，３６９，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７，２２２，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崇远投资经营公司

１５，６５６，６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８１，５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市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３，５７８，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齐钟秀

３，２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重要事项

３．１．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期初余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４

国债回购

预付款项

１，１２６，１５６，９５４．４３ ３９８，４１０，２２５．２７ ７２７，７４６，７２９．１６ １８２．６６

预付土地款

短期借款

２，１０３，８００，０９０．０９ １，５８２，７７２，９４２．５５ ５２１，０２７，１４７．５４ ３２．９２

新增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７

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兑付

应交税费

１９７，６２４，０６０．８９ ３７９，４３７，８７８．６１ －１８１，８１３，８１７．７２ －４７．９２

缴纳税款

应付股利

７８５，４５５．２０ ７，４９５，４５５．２０ －６，７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５２

支付少数股东股

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７４５，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３，６７０，０００．００ －８３８，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９３

归还借款

专项应付款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６７

政府拨付拆迁补

偿款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主要原因

销售费用

２０，８８４，８２３．４０ １２，８１８，７７７．４２ ８，０６６，０４５．９８ ６２．９２

销售额增加

，

营销

费用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３１，８８４，０９５．６８ １４，５７１，９９５．５８ １７，３１２，１００．１０ １１８．８０

借款增加

，

利息相

应增加

投资收益

８，０７０，１９７．２６ １２，８１２，０３０．５２ －４，７４１，８３３．２６ －３７．０１

对联营企业投资

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１，４６５，４３９．２６ ３，１３２，０５０．３１ －１，６６６，６１１．０５ －５３．２１

节能项目政府补

贴减少

营业外支出

３３９，２１５．４６ １，３０９，８９９．８６ －９７０，６８４．４０ －７４．１０

支付客户补偿金

减少

所得税费用

－８，１１５，８８７．７５ ８，４３１，５３６．２１ －１６，５４７，４２３．９６ －１９６．２６

利润较上年同期

减少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额

（

元

）

增减率

（％）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３，３７０，６６３．９９ －４６０，７４２，６２７．１４ －４４２，６２８，０３６．８５

不适用

支付土地款

、

工程

款及各项税费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２７６，５３３．８１ －１２４，０４５，３８３．９０ １７３，３２１，９１７．７１

不适用 国债回购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９，７９９，５８７．６３ ４４，９６２，３１１．８４ －５４，７６１，８９９．４７ －１２１．８０

支付利息增加

３．１．２

公司销售情况

围绕“营销管理年”主题年活动，公司创新营销策略、加大推盘力度，并依托多年累积的品牌优势，实现了一季度销售业绩的大幅提

升。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底，公司一季度实现房地产销售面积

１０．４５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９．１９

亿元，销售回款金额

９．１６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３４７．１８％

、

３７２．０７％

和

４５１．２３％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背景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置 入 资 产

价 值 保 证

及补偿

信 达 投 资

有限公司

“

对于标的公司目前

尚未了结的诉讼案

件

，

如因诉讼事项引

致费用支出

，

导致标

的公司股权价值低

于本次交易的评估

值

，

由我公司负责用

现金补齐

”

否 是

关 于 青 岛

信 达 荣 昌

与 青 岛 兴

源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之 间

的 诉 讼 尚

未结案

，

涉

及 承 诺 尚

在履行中

。

依 承 诺 履

行

。

置 入 资 产

价 值 保 证

及补偿

信 达 投 资

有限公司

“

截 至 评 估 基 准 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本

次拟注入资产中

，

如

存在达到法定清算

条件和符合税务机

关可要求清算条件

的开发项目

，

本次交

易

ＳＴ

天桥拟购买资

产所应负担的应补

缴的土地增值税

，

由

我公司予以弥补

。 ”

否 是

承 诺 尚 在

履行中

。

依 承 诺 履

行

。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信 达 投 资

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否 是

依 承 诺 履

行

。

解 决 关 联

交易

信 达 投 资

有限公司

减少并规范关联交

易出具的承诺

否 是

依 承 诺 履

行

。

解 决 同 业

竞争

中 国 信 达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否 是

依 承 诺 履

行

。

解 决 关 联

交易

中 国 信 达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减少并规范关联交

易出具的承诺

否 是

依 承 诺 履

行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第五十七次（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将在

２

个月内完成利润分配相

关事宜。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洪浩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

公司第五十七次（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７

层

（三）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贾洪浩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以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２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０８３

，

９１２

，

０５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１１％

。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０８２

，

１９５

，

２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００％％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的股东共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７１６

，

７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０．１１％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

，

０８２

，

２７４

，

０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１５６

，

２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４８１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４％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

，

０８２

，

２４４

，

９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１６４

，

４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５０２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４％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次财务决算结果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以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９６

号审计报告予以确认。

同意

１

，

０８２

，

２４４

，

９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４８２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４％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１７９

，

８６３

，

９６５．３４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为

８８

，

６７８

，

６２８．４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８

，

８６７

，

８６２．８５

元，

２０１２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１６８

，

２１９

，

１０４．４５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兼顾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进行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７０

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

１０６

，

６９８

，

２３０．９４

元，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将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

１

，

０８１

，

９０５

，

７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对

１

，

５９１

，

６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弃权

４１４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４％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年度服务费用合计为

２７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

财务报表审计为

２２８

万元，内控审计为

５０

万元），公司不再另行支付差旅费。

同意

１

，

０８２

，

２４４

，

９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４８２

，

７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４％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１

，

０８１

，

８９６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８３１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８％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担保）并由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解决公司部分资金需求，在本议案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含各级控股子公司及

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拟向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余额及担保余额总计不超过

２０

亿元，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１０％

（且不

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及资金周转，公司为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授权公司董事长为上述借款和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借款利率的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

同意

１８９

，

７５０

，

９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３％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２％

；弃权

８６６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５％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在本议案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７０

亿元（余额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上述担保包括：

１．

公司对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的担保；

２．

公司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之间的担保；

３．

对非控股子公司按股权比例对等提供担保；

４．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各级控股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５．

对各级控股子公司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

。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为上述担保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同意

１

，

０８１

，

８９６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弃权

８３１

，

２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８％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并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自本议案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预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以下

简称“中国信达”）通过收购金融机构对公司（含各级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下同）的债权后与公司进行债务重组、通

过其资产管理业务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等事项，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债务重组、委托贷款的期限不超过

３

年，成本不高于公司向

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期主要借款的融资成本，公司为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

同意

１８９

，

７８６

，

５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９５％

；反对

１

，

１８４

，

３８０

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６２％

；弃权

８３１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４３％

。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五、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张劭、石秀娟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劭、石秀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长陈泰泉、财务总监钟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全体董事参与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的投票。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４，０３３，８８４．９９ ２１６，３１９，８４０．５８ －７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５８７，０８４．３１ ５４，１９８，３５８．５８ －３８．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６７６，２６６．５０ ５４，３６０，６０８．２４ －１２１．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４，９６６，６５３．１０ ７１，１７３，３０５．２９ －３３１．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１２ －４１．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１２ －４１．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８２％ ５．３６％ －２．５４％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０１４，５３６，１９９．６３ ２，８６８，３５０，３４１．２１ 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２０９，４０３，７６２．５７ １，１７４，７９１，１８２．９８ ２．９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６０，４２４，５８４．７４

子公司龙岗发展公司转让

所持宝鹏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

权获得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４９，８２５．６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４，６１１，４０８．３１

合计

４５，２６３，３５０．８１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９，２６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宝安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９．８％ ９２，９６２，３１９ ０

质押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东鸿信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１４．８９％ ６９，９０９，６０５ ０

质押

６９，９０９，６０５

深圳开道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６１％ ２，８６０，０００ ２，８６０，０００

质押

、

冻结

２，８６０，０００

陈惠婵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２，２７５，４０７ ０

深圳机场侯机

楼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２，１４５，０００ ２，１４５，０００

陈佳旋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１，９４９，７９０ ０

深圳市东发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０．４％ １，９００，０００ ０

陈泽雯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７３４，３００ ０

王治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１，５９５，４００ ０

叶楚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１，５６６，１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９２，９６２，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９６２，３１９

深圳市东鸿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６９，９０９，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９０９，６０５

陈惠婵

２，２７５，４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７５，４０７

陈佳旋

１，９４９，７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４９，７９０

深圳市东发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１，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００，０００

陈泽雯

１，７３４，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３４，３００

王治东

１，５９５，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９５，４００

叶楚梅

１，５６６，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６，１００

管乐

１，５６４，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４，１３１

乔磊

１，５３９，０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３９，０９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

，

尚未获悉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亦尚未获悉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王治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４４２，６００

股外

，

还通过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１，１５２，８００

股

，

实际合计持

有

１，５９５，４００

股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９６

，

０８１

，

５１１．７０

元，较期初减少

４５．４９％

，主要为本期公司支付各项目土地款、工程款等原因所

致。

２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２２３

，

７４７

，

３００．３２

元，较期初增加

２３３．７５％

，主要为西安阎良地块预付土地款所致。

３

、存货期末余额为

２

，

１３３

，

９２１

，

８８８．８１

元，较期初增加

４．２４％

，主要为本期公司湖南、惠东及西安项目支付工程款项及

相关土地款等原因所致。

４

、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为

２７２

，

７６５

，

８６３．４２

元，较期初减少

５．５７％

，主要为本期公司子公司龙岗发展公司转让所持

宝鹏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相应转出新鸿花园商铺所致。

５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２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增加

２９．０６％

，主要为本期公司东莞项目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６

、应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２９５

，

８１０

，

０８４．３２

元，较期初减少

１０．４４％

，主要为本期公司各项目支付工程、土地款所致。

７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３６８

，

０２０

，

３１１．３８

元，较期初增加

１２．３２％

，主要为本期西安紫韵项目预收售楼款所致。

８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２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较期初增加

１６．５０％

，主要为公司惠州、湖南项目公司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９

、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为

６４

，

０３３

，

８８４．９９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０．４０％

，主要为上年同期公司销售部分投资性房地产

新风花园商铺实现收入较大的原因所致。

１０

、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为

９

，

１１７

，

７７２．９１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７．５２％

，主要为本期公司惠州、湖南、东莞面临开盘销

售，销售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１１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为

４

，

７５９

，

８８８．８７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２．５８％

，主要为本期银行借款增加，贷款利息支出相

应增加所致。

１２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

５７

，

４８６

，

０２７．６５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７６６．９６％

，主要为本期公司转让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

益，而上年同期无相关股权转让业务所致。

二、 报告期经营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公司围绕“促销售、增项目、抓管理、强队伍”的工作方针，以促进销售为中心，统筹协调，平稳推进各项工作：

推进深圳地区存量物业和西安“鸿基·紫韵”项目销售，加快资金回笼；在确保各项目按期施工的同时，强化工程质量管

理、成本管理；报告期，公司引入样板引路制，狠抓项目样板房管理、营销管理，为实现东莞宝安·山水江南、湘潭宝安·江

南城、惠州宝安·山水龙城三盘联动做好准备；在新项目拓展方面，公司依托紫韵项目在西安市场的品牌，成功竞得西安

阎良地块，为公司深耕西安和进一步推广宝安地产品牌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３

，

３５８．７１

万元，主要因转让控股子公司实现投资收益及结转房

地产项目部分销售收入所致，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８．０３％

，实现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

元。

各项目具体进展如下：

项目名称 区域 项目进展

鸿基

·

紫韵 西安雁塔区

１１＃、３３－３５＃

低层住宅主体封顶

；１１＃、３５＃

楼进行外墙施工

，３３、３４＃

楼进行地

下室砌体施工

；

高层

４４＃、４６＃、４７＃

楼按期施工

宝安

·

山水江南 东莞桥头镇

低层住宅主体封顶

５９

栋

；

展示区园林景观施工收尾

；

营销中心

、

低层住宅样

板房开放

；

高层区开始规划设计

宝安

·

江南城 湖南湘潭

３６

栋低层住宅全部封顶

；

展示区景观绿化施工中

；

高层区桩基完成

８８％；

样板

房已对意向

ＶＩＰ

客户开放

宝安

·

虹海湾 惠东港口镇 进行会所基础工程

、８

栋高层施工

，

其中高层

１＃、２＃

楼主体施工至第三层

宝安

·

山水龙城 惠州

一期低层住宅已全部封顶

，

高层区正在主体施工

；

展示区道路

、

绿化

、

水系工

程收尾

；

营销中心已开放

宝安

·

宝翠苑旧

改项目

深圳 桩基工程完工

；

开始土方开挖外运和边坡支护施工

龙岗中心区旧改

项目

深圳 取得旧改专项规划批复

，

正在办理旧改实施主体确认

西安阎良地块 西安阎良区 已完成产品定位

，

正在进行项目规划设计

三、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开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

２０１３

年度内控实施计划，继续推进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完成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及年度内控审计工作；根据公司工程管理、成本管理、营销管理的相关要求，完善制度建设，通过样板引路制度

加强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加强销售现场的规范管理、制定样板房管理制度，强化销售过程的全面管理，内部控制规范体

系建设初见成效；同时进一步优化内控操作系统，实现了内控系统与

ＯＡ

组织架构协同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四、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

公司持股

７０％

的子公

司

———

凯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原告

）

向深圳福田区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持

有凯方实业

３０％

的另一股东

———

深圳

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被告

）

偿

还往来款

３１３８８４６１．７３

元

，

并按同期银

行贷款利息支付上述款项从起诉之日

到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公司收到

《

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深福

法民二初字第

７６０９

号

），

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凯方实

业进一步补充了证据

，

向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截止报告期末无

新进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临

２０１１－２８、２０１２－４５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龙岗鸿基发展

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深圳市宝鹏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４１

五、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东鸿信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１、

自改革方案实施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

在禁售期满后上

市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五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

。 ２、

为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权

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持

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

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

东鸿信公司代

为垫付后

，

未明确表示同意进行股

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

份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

东鸿信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

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东鸿信公司的

同意

。 ３、

承诺人保证其不履行或者

不完全履行承诺的

，

赔偿其他股东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２００６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

第

１、２

条已履

行完毕

；

第

３

条未达履行

条件

。

六、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５、

１６、２９

日

公司办公场所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

绩及房地产项目销售

情况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东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为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农行惠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惠东公司”）向农业银行惠州分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额度

２．５

亿元提供担保。 该担保事宜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惠东县宝安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地址：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沙咀尾填海处

法定代表人：陈治达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二、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宝鹏物流资产总额为

２１７３４．２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１０６２．９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６７１．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３

月营业收入为

０

、利润总额为

－３５．７９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７９

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该笔贷款将以惠东公司拥有的“宝安·虹海湾”项目土地【土地证号：惠东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２１９

号】及在建工程作抵

押，同时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惠东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亦不会

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已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８５８５０

万元 （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５０７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３．２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计高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少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

怡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４４

，

８８０

，

７９８．６３ １９７

，

６２３

，

２０３．７５ ７４．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４

，

８１９

，

５９６．７３ ３０

，

６５７

，

５０９．７５ ７８．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９

，

４９４

，

３７８．７２ １９

，

９５７

，

８５８．９６ １４７．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

，

９９０

，

９４３．４６ ５６

，

４９５

，

６７８．９２ －７７．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２５２ ７８．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２５２ ７８．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０２％ １．１９％

增加

０．８３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５０９

，

５７１

，

９５２．７０ ３

，

５８２

，

７８１

，

８３７．１８ －２．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７４５

，

４７１

，

１９１．１５ ２

，

６９０

，

６５１

，

５９４．４２ ２．０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１２０

，

９７０．５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６２６

，

９８６．２９

银行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０７

，

０４１．５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６

，

５２９

，

３７５．００

已确认的融资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７７５

，

０７２．５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２９

合计

５

，

３２５

，

２１８．０１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３３

，

５９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或冻

结数

量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３６．６９％

４４７

，

０１３

，

９８０

０ ０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８％ １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３７％ ４

，

４８８

，

３７９ ０ ０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１％ ３

，

７２４

，

１２０ ０ ０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９％ ２

，

３０３

，

２０７ ０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其他

０．１７％ ２

，

０６０

，

３９３ ０ ０

王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１

，

７３０

，

１２５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其他

０．１４％ １

，

６６０

，

９７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７

，

０１３

，

９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７

，

０１３

，

９８０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４

，

４８８

，

３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８８

，

３７９

中国服装集团公司

３

，

７２４

，

１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２４

，

１２０

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３０３

，

２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３

，

２０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２

，

０６０

，

３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０

，

３９３

王华

１

，

７３０

，

１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３０

，

１２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６６０

，

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０

，

９７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

，

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一致

行动情况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６４，５０１，１１１．５５ ４５５，７１７，４０５．０９ －４１．９６％

本期偿还银行长期借款

、

挂拍纺织城土地

、

增

加委托理财款所致

应收账款

５４，１６３，５７５．４９ ３６，６５８，５９４．４５ ４７．７５％

本期增加客户住来款所致

预付款项

８７，７５５，５６０．９５ ５，２２５，０７５．４１

１５７９．５１

％

本期预付东方纺织城项目土地出让金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２１，９４９，９４１．８７ ３，０８８，２８６．１９ ６１０．７５％

本期增加东方纺织城项目建设保证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６．３６％

本期期末增加委托理财款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１，８７７，２４９．５６ ６，９０８，７０９．８４ ７１．９２％

本期增加东方纺织城项目工程款所致

应付账款

１２７，７２５，７７０．００ ９５，３８０，７７７．５７ ３３．９１％

本期增加春之声项目暂估成本所致

预收款项

１６２，８９４，９１１．５３ ２７２，３２１，４０８．７６ －４０．１８％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３０，６３５，２６８．５３ １６，０１９，３６８．２０ ９１．２４％

本期计提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４，１９１，９９９．９９ １，６６５，０６４．５８ １５１．７６％

本期计提短期融资债券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本期公司资金充足

，

偿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增减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４４，８８０，７９８．６３ １９７，６２３，２０３．７５ ７４．５１％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２３９，１５４，９６４．１３ １４４，５９７，７２１．０７ ６５．３９％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成本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９７１，１６９．８０ ８，３４０，７９８．６８ １７５．４１％

本期春之声项目确认销售收入

，

计提的营业

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３，９９７，８００．２８ ９９７，４２３．６６ ３００．８１％

本期增加房产项目销售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１，４７６，０７０．５７ －７，８１２，８５１．０９ －４６．８９％

本期对一年以上分期收取的款项款按实际利

率法

、

摊余成本计量所确认的融资收益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３４，４５８．３０ －１，６９１，０３５．７４ ２２６．２２％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

，

相应计提的坏帐准备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７，５２３，４５３．６５ １０，６１４，３３４．０３ ６５．０９％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

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５４，８１９，５９６．７３ ３０，６５７，５０９．７５ ７８．８１％

本期增加春之声项目净利润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６８，６５３．５４ ３，８９９．３６

４２２５．１６

％

本期子公司增加净利润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９９０，９４３．４６ ５６，４９５，６７８．９２ －７７．０１％

本期增加

ＢＴ

项目的支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９，８７６，

６７６．７７

－９４，２６４，５４９．０５ －６９．６０％

本期增加委托理财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２９４，７６６．３１ －５，０７９，９００．７２

－

８３１．０２％

本期偿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 工程项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

易、展示、研发、金融、衍生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０６

万平方米，投

资总额约

８．１４

亿元人民币。 待公司竞得工程项目地块后，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或项目实际

情况通过成立项目公司或合资合作方式进行开发。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取得上述工程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２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现金出资方式在盛泽设立全资子

公司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市场提升改造工程，注册资本不超过人

民币

２．６０

亿元（含本数），根据项目进度分期增资，首期出资额度不超过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关于设立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１．３

亿元。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

３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放弃收购吴江市盛泽镇开发区工业水处理有限公司相关水务资产。本次公司放弃权利

后，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将水务、电子商务等资产在适当时机注入上市

公司的承诺函》中相关承诺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

《关于放弃收购水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４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和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丝绸集团”）按每股

１

元的价格共

１

，

６００

万元，同比例受让陆伟、徐晴、杨荣林三位自

然人股东所拥有江苏东方英塔安防保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英塔”）

４０％

股

权，合计

１

，

６００

万股。其中，公司出资

７４６．８０

万元受让东方英塔

１８．６７％

股权，合计

７４６．８０

万股。

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占东方英塔

２８％

股权，丝绸集团占东方英塔

３２％

股权；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占东方英塔

４６．６７％

股权，丝绸集团占东方英塔

５３．３３％

股权。

《关于受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江苏吴

江丝绸

集团有

限公司

丝绸集团出具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

：（１）

丝绸

集团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

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

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２）

丝绸集团或

丝绸集团控制的企业如出售与公司生产

、

经营相关的任何资

产

、

业务或权益

，

公司均享有优先购买权

；

且丝绸集团保证在

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公司的条件与其或其控制

的企业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相当

。

丝绸集团愿意承

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丝绸集团

在不再持有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前

，

以上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

２００７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

长期

截至报

告期末

，

承诺主

体遵守

承诺

。

丝绸集团出具

《

关于将水务

、

电子商务等资产在适当时机注入

上市公司的承诺函

》，

承诺

：

在条件成熟时

，

经过履行丝绸集

团

、

公司内部适当决策程序

，

以及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

丝绸集

团承诺将所拥有的相关水务

、

电子商务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

注入公司

，

关于资产注入的细节事项

，

届时由双方协商确定

。

２００７

年

０８

月

３１

日

长期

截至报

告期末

，

承诺履

行完毕

。

其他对

公司中

小股东

所作承

诺

江苏吴

江丝绸

集团有

限公司

丝绸集团发出

《

征询函

》。

丝绸集团为谋求吴江盛泽东方丝绸

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市场交易所

”）

业务的快速发

展

，

使其经营早日扭亏为盈

，

拟转让所持有市场交易所

４９％

的

股权

，

以引进拥有相当行业背景的战略投资者合作

。

同时承

诺

，

如果公司愿意放弃对本次出让股权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

此次转让股权事宜完成后

，

待市场交易所业务培育发展成熟

时

，

如公司有意购买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丝绸集团将无条件向

公司出售丝绸集团拥有的市场交易所

５１％

股权

。 （

注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４

日

长期

截至报

告期末

，

承诺主

体遵守

承诺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注）吴江盛泽东方丝绸市场交易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更名为苏州盛泽东方市场纺

织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的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计高雄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

人）。独立董事夏令敏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

议，其他董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２０１３

年

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同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

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按每股

１

元的价格

共

６

，

３７０

万元转让给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占东方纺织城

公司

５１％

股权，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４９％

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及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计在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额度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已获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董事、高管人员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书面确认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

２

人）。监事王宁先生和陈国琴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均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兴祥先生主持，公司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真实、

完整地反映出截止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末的公司治理、财务经营等状况；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

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１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盛泽与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久实业公司”）签署《关于江苏盛泽

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江苏

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纺织城公司”）

４９％

的股权，按每股

１

元的价

格共

６

，

３７０

万元转让给九久实业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５１％

股权，九久实业公司占东方纺织城公司

４９％

股权。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出售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的议案》。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未达

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该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九久实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苏州东方九久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法定代表人：蒋学明；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住所：吴江盛泽镇南环路南侧（红洲村）；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经营范围：服装生产；针纺织品、化学纤维销售；资产管

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２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九久实业公司由四位股东共同出资组成，其中：蒋学明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

５０％

股权；东方恒信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

３０％

股权；上海

合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 占

１０％

股权； 中房集团东华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

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东方纺织城公司的基本情况

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法定代表人：计高雄；注册

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住所：吴江区盛泽镇市场路南侧；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内资；经营范围：市场投资和管理；物业管理；纺织原料及针织品的销售；企业营销策划；会

展服务；网上销售纺织品；纺织信息咨询；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东方纺织城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２

，

８９７．９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２

，

８９７．９７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２．０３

万元。

２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本公司持有东方纺织城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将持有的东方纺织城公司

４９％

的股权转让给九久实业公司，股权转让后东方

纺织城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５１％

，九久实业公司持股

４９％

。

股权转让对价按注册资本的

１

：

１

进行，即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６

，

３７０

万元。

２

、协议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九久实业公司付清全部股权转让对价。 本公司在收到全

部股权转让对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双方配合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双方商定，按总投资需要和股权比例对东方纺织城公司进行追加投资，初定注册资

本追加至人民币

３．００

亿元。

４

、东方纺织城公司在后期经营中，如需融资，双方按股权比例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如遇

具体情况，双方再行协商。

５

、机构设置

（

１

）东方纺织城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３

名，九久实业

公司推荐

２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名，由本公司推荐的董事担任。

（

２

）东方纺织城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本公司推荐

２

名，九久实业

公司推荐

１

名。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由本公司推荐的监事担任。

（

３

）东方纺织城公司总经理由九久实业公司推荐，财务总监由本公司推荐。

５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１

）经双方及授权代表盖章、签字；

（

２

）经双方各自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合作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

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易、展示、研发、金融、衍生服务等

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０６

万平方米。 《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５０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在保持东方纺织城公司的控股权的前期下，引入九久实业公司

共同参与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的开发、运营和管理，有利于充分利用人才、

技术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力资源成本，降低项目的开发建设成本，增强项目的抗风

险能力，提高项目的成功率和收益率。

本次股权转让按东方纺织城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

：

１

进行，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的支付方式，结合九久实业公司及其股东单位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资

信情况，董事会经过审慎判断，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款回收不存在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江苏盛泽东方纺织城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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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及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计在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额度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

风险信托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已发表了表示同意

的独立意见。

２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

在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额度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

财产品。《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已分

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本次审批后，公司委托理财总额

度为

６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委托理财内控制度》等规定，本

次审批后公司委托理财总额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因此本事项属于

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委托理财为投资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品，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投资目的：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

２

、投资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３

、投资品种：主要购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债权收购、财政担保和优质国有资

产抵押类等低风险的信托理财产品，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股票

及其衍生品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

４

、投资期限：单一产品最长投资期限不得超过

３６

个月。

５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三、投资审批权限

根据投资信托产品的具体情况，由公司投资管理部拿出投资方案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审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四、实施方式及风险控制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进行日常项目决策及监管，并由公司财务会计部具体实施本方

案相关事宜。 相关人员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

序，确保理财产品相关事宜有效的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将充分考虑资金的保本性，确保理

财的安全。

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低风险

的信托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情况。

２

、截至公告日，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１７

，

２００

万元，未发生逾期未收回的投资

理财本金和收益的情况。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信托理财

产品的投资行为，公司已建立健全相关的内控制度。

２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购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及其分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计使用总额不超过

３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低风险信托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江 苏 吴 江 中 国 东 方 丝 绸 市 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宝 安 鸿 基 地 产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信 达 地 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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